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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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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郷
川
渡
船
賃
銭
之
儀
ニ
付
上
願 

本
月
一
日
ゟ
大
風
雨
ニ
テ
多
摩
川
満
水
致
シ
、
翌
二
日
午
前
五
時
三
十
分
六
郷
橋
流

失
、
人
民
通
行
差
支
難
渋
致
候
間
、
往
復
便
利
ノ
為
メ
従
来
之
慣
例
［
虫
損
］
随
ヒ

御
届
済
翌
三
日
午
前
十
時
ヨ
リ
仮
渡
船
相
設
通
行
相
開
候
処
、
追
々
減
水
候

ニ

付
平

水
ニ

至
り
候
ハ
ゝ
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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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 

 
 

壱
輛 

 
 

金
壱
銭
五
厘 

 
 

 
 

 
 

 

但
挽
夫
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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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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壱
銭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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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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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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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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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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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之
通
相
定
メ
通
行
人
民
ヨ
リ
賃
銭
受
取
、
駅
内
人
民
其
他
公
用
之
向
キ
ハ
無
賃
ニ

テ
渡
船
為
致
度
、
此
後
増
水
三
尺

ニ

至
り
候
ハ
ゝ
賃
銭
倍
増
、
其
ヨ
リ
壱
人
毎

ニ

倍

増
受
取
度
、
尤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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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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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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ハ
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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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郷
川
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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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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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四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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郷
川
増
水
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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メ
本
町
久
根
崎
地
先
ヨ
リ
東
京
府
荏
原
郡
六
郷
村
ニ

達
ス
ル
橋
梁
流
失
シ
タ
ル
ヲ
以
テ
、
往
来
ノ
人
民
其
他
貨
物
ノ
運
搬
等
ニ
非
常
ナ
ル

困
難
ヲ
極
メ
其
情
見
ル
ニ
不
忍
、
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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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等
有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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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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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日
ヨ
リ
本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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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日
迄
廿
六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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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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崎
町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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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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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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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府
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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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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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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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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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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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
船
ノ
開
始
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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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ト
モ
当
庁
並
ニ
諸
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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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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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候
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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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渡
船
期
限
ハ
六
郷
仮
橋
修
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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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マ
テ
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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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減
水
ノ
時
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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